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关于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 

核查意见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保荐”、“独立财务顾问”）作

为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兴精工”、“公司”）现金收购

CALIENT Technologies,Inc.（以下简称“目标公司”）71%股权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以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在获悉春兴

精工拟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后，按照相关规定审慎核查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终止的原因，并依据该核查确认的相关事项，出具本核查意见如下：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主要历程  

2017年2月18日，春兴精工因筹划重大事项，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春兴精

工股票自2017年2月20日上午开市起停牌。  

经春兴精工及有关各方论证确认，上述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经春兴精工申

请，春兴精工股票自2017年3月6日上午开市起按照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继续停牌。  

2017年4月7日，春兴精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议案》，春兴精工申请再次延期复牌。  

2017年4月28日，春兴精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累计满3个月申请继续停牌的议案》，春兴精工申请再次延期复牌。 

2017年5月17日，春兴精工召开的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累计满3个月申请继续停牌的议案》。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工作开展过程中，春兴精工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

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停牌期间春兴精工根据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每五个交易



日发布了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公告。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春兴精工股票尚处于停牌期间。  

春兴精工股票停牌期间，春兴精工严格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8号—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

项》、《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14号—上市公司停复牌业务》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严格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信息的真实性  

在股票停牌期间，春兴精工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积极

推进本次交易的各项工作，聘请独立财务顾问、律师事务所、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

等中介机构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开展了尽职调查、评估和审计等工作。春

兴精工按照有关要求在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过程中每五个交易日披露进展

公告，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通过尽职调查及核查春兴精工披露的重大资产重组

进展公告等相关文件，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股票停牌期间春兴精工所披露进展信

息是真实的。  

三、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终止的原因  

自春兴精工筹划拟以现金方式购买CALIENT Technologies,Inc.71%股权的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以来，交易双方进行了多轮沟通及谈判，过程中不断加深彼此的了解

与信任，也逐步对以下事项达成共识：首先，双方坚定看好光通信市场未来发展，

一致认为目标公司技术领先，未来市场空间巨大。其次，双方认为各自优势可以互

补，双方在客户资源、技术研发、生产制造、供应链管控及营运管理等各方面存在

广泛的深度合作空间，合作产生的协同效应将远大于由其中一方单独运营目标公司。

基于双方上述共识及从维护全体股东及公司利益的角度出发，双方都倾向于将原方

案中春兴精工高比例的股权收购方案变更为更长期的业务合作模式。因此，公司经

与交易对方充分协商，并经春兴精工管理层充分讨论和审慎研究论证，决定与交易

对方签订《合并协议及计划》，修改双方已签订的《收购谅解备忘录》中约定的交

易方案，春兴精工将本次收购目标公司股权比例降至51%，并修改了对方股东剩余



股权的退出机制，目的是进一步将双方利益深度捆绑，同时也一同承担相应风险，

双方优势互补，共同将目标公司带上高速发展的轨道。修订后新交易方案将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按规定公司决定终止筹

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终止所履行的程序  

2017年8月17日，春兴精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

司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决定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同时审

议通过《关于公司现金收购CALIENT Technologies, Inc.51%股权的议案》等议案，

继续实施现金购买CALIENT Technologies, Inc.51%股权事宜。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

独立意见。  

春兴精工将于2017年8月17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复牌，春兴精工股票预计将

于2017年8月18日开市起复牌。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

第8号—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14号—上市

公司停复牌业务》等相关规定，春兴精工承诺自复牌公告披露之日起二个月内不再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五、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终止的影响  

公司本次决定终止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同时采用新的交易方案收购目标公

司51%的股权，不会对公司未来的发展战略、经营规划以及正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

响。 

六、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春兴精工已根据相关规定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停牌期间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披露的进展信息及相关文件内容真实，并且春

兴精工已就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获得了董事会批准、独立董事发表核查意见，

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此页无正文，为《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

司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核查意见》的签章页）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17 年 8 月 17 日  
  

  




